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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提名委員會職權範圍

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茲公告，本公司董事會日

前通過了董事會各專門委員會職權範圍調整事項，調整後，董事會提名委員會職

權範圍為：

（一） 就本公司董事會的規模和構成向董事會提出建議；

（二） 研究董事、高級管理人員的選擇標準和程序，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；

（三） 廣泛搜尋合格的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人選；

（四） 對董事候選人和高級管理人員人選進行審查並提出建議；

（五） 董事會授權或委託的其他事項。

承董事會命

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
艾立松

中國，哈爾濱

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：斯澤夫先生、吳偉章先生、張英健先生及宋

世麒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：劉登清先生、于文星先生、胡建民先

生及朱鴻杰先生。


